
口腔医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较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较宽厚的社

会科学基础，较深厚的医学基础理论，较熟练的专业实践技能和解决临床医学实

际问题能力的高级口腔临床医学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口腔医学 

三、学习年限 

3 年 

四、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全校必修课 A 类 

英语 4 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自然辩证法概论 或 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 或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

读（三选一） 

1 18 

公共必修课 B 类 
医学统计学 2 36 

口腔医学新进展 3 54 

专业必修课 C 类 

临床技能培训 4 72 

口腔微生物学 2 36 

口腔生物材料学研究与应用 2 36 

公共选修课 D 类 临床牙髓病学 2 36 



临床牙周病学 2 36 

临床口腔黏膜病学 2 36 

口腔颌面头颈部肿瘤学 2 36 

临床口腔修复学 2 36 

临床口腔正畸学 2 36 

临床口腔影像学 2 36 

申请学位要求：一般为 32 学分，非专业本科及同等学力入学者为 36 学分（包括

本科课程 3-4 门约 6-8 学分）。其中 A 类：全校公共外语、政治理论等学位课程，

7 学分；B 类：以口腔医学一级学科为基础的公共学位课， 2 门， 5 学分；C
类：以口腔医学临床技能培训和各二级学科为特色的专业学位课，6-8 学分；D
类：各专业开设的公共选修课，14-16 学分，其中跨二级或一级学科选修的硕士

课程不少于 4 学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开设的 B、C、D 类课程（见基础医学

和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为本专业跨一级学科的公共选修

课程。A、B、C 类为必修课内容。 

六、培养方式 

1. 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临床技能训练为主，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

入学后通过双向选择，确定导师，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研究生本人的

特点，制定其培养计划。 

2. 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主要进行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第二学期、第

三学期完成部分专业基础课学习和相关科室临床轮转，结束后进行中期考核，

通过中期考核者进入硕士论文和临床实践阶段，未通过中期考核者不能进行

毕业论文的实施和答辩，不授予硕士学位。 

3. 研究生培养期间需完成不少于 3 个其它相关学科的轮转，具体轮转科室由导

师和附属口腔医院教学管理部门确定，轮转时间共计为 1 年。 

4. 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技能训练要求：按照各学科培养方案的

要求，完成临床相关学科的轮转，参加本学科专业的临床技能训练时间不少

于 1 年。 

5. 临床训练期间须填写《南京大学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记录

及考核手册》。轮转结束时，由附属口腔医院和轮转学科组织考核专家对研究

生进行出科考核（考核具体要求见《口腔临床能力水平考试方案》）。考核合



格者进入下一阶段培养。考核不合格者，原则上需在该学科续训 1 个月，如

考核再次不通过，科室可终止其培养。 

所有人员在申请学位前须通过临床能力考核，考核合格，方可组织学位论文

答辩。 

研究生在学期间，需要参加教研室和校、院组织的临床病例讨论及学术讲座，

以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七、 考核方式 

1. 公共课及基础课以笔试为主，由有关教研室负责考核工作。 

2. 专业课除笔试考核外，要求写专题综述报告，以了解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掌

握情况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3. 中期考核：为了保证研究生质量，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进行中期考核。由

同一学科导师组成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论文进展情

况以及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正、负责、

实事求是态度对研究生作出评价，评定成绩。对成绩不合格获完成学业确有

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4. 技能考核：根据《口腔临床能力水平考试方案》要求，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完

成临床考核，口腔临床能力考核由临床实践训练、经治病案报告和操作技能

考试三部分组成。 

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行临床医学科学研究的全面

训练，是培养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基本要

求是改进医疗技术方法，提高医疗水平，培养研究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从事科学

研究的能力。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一般应以临床实践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研究目标，由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或一

组论文组成的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工作计划由研究生在导师指

导下拟订，经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送交研究生院备案。 



申请硕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对本专业

发展或临床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表明作者在临床医

学领域中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临床医学研

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九、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和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请 2 人，至少 1 人为校外的教授、副教授或相当专

业职务的专家评阅论文，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 

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不含导师）3 人组成，

其中正高职称专家至少 1 人。论文答辩委员会对其学位论文进行考核，根据答辩

的情况，就是否授予学位作出决议，经不记名投票表决，方可提出建议是否授予

硕士学位的评定意见。 

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校学位论文评定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及院学

位评定委员会的意见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申请硕士学位者至少在正式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著（第一作者）或

病例分析加综述性论文（第一作者），发表成果必须以南京大学医学院为第一署

名单位，署名单位前后排列的，排在前面的为第一署名单位；署名单位上下排列

的，排在上面的为第一署名单位。如在答辩时尚未完成，必须在毕业后一年内补

充。

九  



学科轮转 第 2-4 学期（3 月~来年 2 月） 
导师、院学位委员会、

附院相关部门 
轮转出科考核 第 3 学期末 轮转科室 
轮转情况检查 第 3 学期初 医学院和附院相关部门 

开题 
第 3 学期初（9 月的第 2~4

周） 
导师组 

中期考核 第 3 学期末（1 月） 各学科组 
中期情况随机抽查 第 3 学期末（1 月） 院学位委员会 

技能考核 论文答辩前 2 月 导师、院学位委员会 
学位论文答辩 第 6 学期 导师、院学位委员会 

申请学位 学位委员会开始前 院学位委员会 
毕业典礼 毕业当年 6 月份 学校相关部门 

注：申请学位时发表的论著必须见刊后方能获得学位。 

 


